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惯盗陈友忠获刑12年3个月

! ! ! !本报讯（特约通讯员 李鸿光
记者 宋宁华）昨天下午，上海静安
法院对流窜全国各大宾馆实施盗
窃的陈友忠开庭审判，以盗窃罪一
审判处陈友忠有期徒刑!"年#个
月，剥夺政治权利"年"个月零$天，
罚金人民币!"万元（本报!月"#日

曾作报道）。
从"%!%年&月至"%!!年!!月

间，陈友忠先后在上海、北京、广州
等地的!'家高档宾馆内，利用入住
宾馆的被害人前往餐厅用早餐的
时机，先在餐厅窥视获取被害人的
房间号，再冒用被害人名义骗取宾
馆服务人员打开相关房间清扫整
理，随后趁服务人员不备，进入房
间窃取被害人的现金财物，共窃得
现金#万余元及其他财物。

"%!!年!!月"!日(时许，陈友忠
如法炮制采用上述方式，在本市静安
区锦沧文华大酒店某客房内，再次试

图行窃时，因警惕性高的客房服务人
员阻止未能得逞。当天，他再次想窜
入锦沧文华大酒店作案时，被保安人
员在大堂内擒获。

在昨天的庭审过程中，陈友忠
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偷盗钱
款均被他用于坐飞机、赌博、去全
国各地游山玩水。法院认为，陈友
忠在刑满释放半年后，再次犯罪是
累犯，鉴于陈友忠到案后主动供述
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其他罪行，于
是法院作出了上述判决。

公交车刹车致老太摔倒
法院判决公交公司赔偿近35万元

! ! ! !本报讯 （通讯员 马超 记者
袁玮）公交车紧急刹车致使乘客摔
倒受伤，袁老太认为公交公司没有
尽到安全保障义务，将公交公司告
到了法院。日前，徐汇法院依法判
决公交公司赔偿老人#')*万余元。
袁老太已年过六旬，去年!"月

的一天，她独自一人乘坐公交车外
出。当公交车行驶至徐汇区罗秀路
长华路路口时，由于驾驶员突然紧
急制动，导致袁老太失去平衡摔倒
在车厢内，并当场昏迷。经过医院

抢救，老人脱离了生命危险。
在治疗期间，公交公司曾主动

垫付医疗费!%万元，但是距离实际
花费还有很大差距。由于费用问题协
商不成，袁老太将公交公司告到法
院，认为公交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
障义务，要求其支付剩余医疗费。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公交公司负

有将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。
由于驾驶员的过错造成袁老太受
伤，理应对其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
任，遂作出了上述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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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得祖传“清朝花瓶”疑是现代仿品
原告要求退货未获法院支持

! ! ! !本报讯（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
王俊莎）一对夫妻从徐公（化名）手
中购得'个经拍卖行估价的祖传“清
朝花瓶”，但经多位收藏专家鉴赏却
被认为是现代仿品，于是要求退货。
经与徐公交涉未果，这对夫妻将他
告上法庭，要求撤销这笔买卖合同，
同时退还'个花瓶，徐公返还货款#"

万元，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。近日，
闸北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
诉讼请求。法官还提醒收藏爱好者，
古玩真假难定，须慎重购买。

原告实地验货
这对年近六旬的夫妻是古玩爱

好者。"%!%年!!月"%日，经人介绍，
两人在市拍卖行有限公司门口认识
了年过七旬的徐公。徐公自称家中

有'个康熙、雍正年间的花瓶传世至
今，已经过拍卖行估价。随即，他从
怀里拿出一份拍卖行出示的《上海
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拍卖合
同》，上面记载有'个拍品“清朝花
瓶”，拍卖底价合计为人民币#!)$万
元。夫妻俩对这些花瓶颇有兴趣，于
是双方互留了联系方式。

#天后，徐公来到这对夫妻家
中，拿出两张“清朝花瓶”的照片，其
中一张背面写有“康熙甜白瓷瓶（高
约$%公分）”“康熙五彩瓷瓶（高约
#%&!公分!”“雍正开片瓷瓶（高约"%

公分）”等字样。看到花瓶如此古朴
漂亮，卖家又如此诚心诚意，两口子
没有多想，便一口答应。
同月"*日，夫妻俩向徐公支付

定金")+万元，并于'日后前往徐公

家中“实地验货”。徐公告诉他们，自
家老祖宗曾在镇海当官，同时还拿
出祖上的“家谱”资料，说是从上海
图书馆复印来的。徐公还说，由于拍
卖行底价偏低，希望这'个“清朝花
瓶”能凑个整数卖#"万元。另外，自
己家中还收藏了一个紫檀木雕，至
少有几十年，可以折算成+%%%元卖
给两口子。夫妻俩看着木雕古雅、别
致，也就都应允了。
同年!"月"日，两口子通过银行

给徐公划款了#%万元，徐公也在《存
款凭证》上签字确认，据此，两口子
共支付徐公#")+万元。当日下午，徐
公将'个花瓶交付给两口子，还热情
地配送了+个小古董，分别为民国时
期的一只瓷酒壶、一只粉彩瓷器果
盘、一只铜墨盒、一只青花无盖钵和

一幅不知名的画。

专家莫衷一是
“大丰收”的夫妻俩乐开了花，

却又不免有些小担心。同月+日，两
人邀请了懂红木的老木工前来鉴赏
“紫檀木雕”，却得到吃惊的答案：此
物并非老货，更不是紫檀木，而是现
在的木雕仿品。夫妻俩连忙找徐公
退了货。如此一来，'个所谓的“清朝
花瓶”的真假也令人担心了。两人又
找来多位收藏专家进行鉴赏，得到
的结果也是众说纷纭，有的认为花
瓶系清代物品，有的认为是没有收
藏价值的现代仿品。
花瓶真假难定，夫妻俩联系徐

公，要求退还花瓶，但这次的退货要
求却没有得到徐公的同意，又气又

急的夫妻俩便将徐公告上法院。

法院难以采信
法院认为，原、被告交易前，被

告已将'个花瓶委托拍卖行拍卖，后
来双方交易的物品、价格是按照《委
托拍卖合同》载明进行的，而《委托
拍卖合同》载明的拍品年代没有提
到是康熙和雍正年间；且两原告在
交付定金前，被告就将《委托拍卖合
同》和照片交付原告，两原告此时就
应当明知《委托拍卖合同》和照片上
记载的花瓶的年代有出入。此外，原
告并未举证证明双方交易的花瓶是
照片背面记载的年份（即两个康熙
年代"一个雍正年代），而且关于四
个花瓶是否属于清代，原告自己都
无法确定，法院难以支持。


